[bookmark: _GoBack]市科委关于印发天津市技术领先型企业认定办法（试行）的通知
津科规〔2018〕8号
来源： 政策法规处          ( 2018-10-23 )
字体大小：[image: http://kxjs.tj.gov.cn/images/font_s.gif] [image: http://kxjs.tj.gov.cn/images/font_m.gif]  [image: http://kxjs.tj.gov.cn/images/font_b.gif]  [image: http://kxjs.tj.gov.cn/images/fav.gif]  [image: http://kxjs.tj.gov.cn/images/print.gif]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中共天津市委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海河英才”行动计划>的通知》（津党发〔2018〕17号），加快推进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着力加强技术领先型企业认定，引导全市科技型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依据《天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引进急需型人才实施细则》，市科委研究制定了《天津市技术领先型企业认定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2018年10月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技术领先型企业认定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中共天津市委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海河英才”行动计划>的通知》（津党发〔2018〕17号），加快推进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着力加强技术领先型企业认定，引导全市科技型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依据《天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引进急需型人才实施细则》，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天津市技术领先型企业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中技术创新能力较强、掌握核心技术并在同行业居于领先地位、具有快速发展潜力的企业。市科委负责天津市技术领先型企业的认定管理。
　　第三条  申报技术领先型企业认定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申报企业应为天津市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且注册成立时间为八年以内（按截至申报当年1月1日计算）。
　　（二）申报企业主导技术在细分领域（行业）位居全国前三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积极主导或参与国际、国家或行业技术标准的制定。
　　（三）申报企业上年度R&D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须不低于3%。
　　（四）申报企业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率须不低于15%。企业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1/2×（第二年主营业务收入÷第一年主营业务收入+第三年主营业务收入÷第二年主营业务收入）-1。如企业注册成立未满3年的按实际年限计。
　　（五）申报企业在申报认定的近三年及当年内未发生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六）对产业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可适当放宽申报条件。
　　第四条  天津市技术领先型企业认定程序如下：
　　（一）申报
　　市科委发布公开征集通知；企业按照要求在线填写申报系统，准备相关材料；经区（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或企业所属的局级主管部门）初审推荐、市科委审查后，企业从申报系统生成纸质申报材料，加盖申报单位和区（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或企业所属的局级主管部门）公章后报送市科委。
　　（二）评审
　　市科委委托第三方项目管理服务机构组织技术、财务等方面专家进行评审。
　　（三）认定与发布
　　1.市科委根据专家评审结果，择优提出天津市技术领先型企业拟认定名单，并向社会公示7个工作日。
　　2.公示无异议的企业，由市科委颁发天津市技术领先型企业证书。
　　第五条  经认定的天津市技术领先型企业，每年4月30日前将上一年度企业主营业务收入、R&D经费内部支出、利润、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平台建设、人力资源状况等企业创新发展综合情况，通过区（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或企业所属的局级主管部门）报送市科委。
　　第六条  经认定的天津市技术领先型企业实行动态管理：
　　（一）连续两年发生主营业务收入负增长、R&D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低于3%等情况不再符合认定条件的，取消其认定资格。
　　（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其认定资格，并视情况轻重，追究其法律责任：
　　1.在申请认定过程中存在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
　　2.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
　　3.发生科研严重失信行为的；
　　4.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第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每年视运行情况优化完善。
　　第八条  本办法由市科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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